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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某是江西人，独自带着儿子小杨在慈溪

工作生活。几年前，为了工作需要，他分别租
下了陆某和陈某两人相邻的三层四间出租房做
起了快递转运生意。去年5月2日凌晨，一场
大火不幸降临到了这个家庭。当时杨某正在
KTV应酬，等他赶回出租屋时，一切都已经
太迟了，不仅屋内的生活用品、办公用品、库
存货物等损失大半，自己的儿子也不幸在火灾
中丧生。

根据消防部门调查，起火部位在出租房一
层最北边一间靠近东侧卷帘门处。起火原因排
除了小孩玩火、人为放火及遗留火种引发火灾
的可能，但不能排除电气故障、货物自燃引发火
灾的可能性。

事故发生之后，杨某认为，两房东铺设的电
器线路未按照相关安全用电标准施工，存在安

全隐患，是引发火灾事故的主要原因。而且，房
东陆某在儿子睡觉的房间窗户安装了防盗窗，
致使儿子无法从窗户逃生，与其死亡存在重大
因果关系。

今年3月，杨某向慈溪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两房东支付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
费、交通费等费用100余万元的80%，合计87.2
万余元。

庭审现场，两房东认为，杨某作为监护人，
在凌晨任凭自己的孩子单独睡在房内而自己去
KTV应酬，未尽到监护人的责任。而且，杨某
在把房子租下来后，擅自违反合同约定，改变房
屋租赁用途，将库房、住房、经营用房三合一，还
未设置安装防火装置，使得房屋存在巨大安全
隐患，因此杨某本人应对火灾的发生及造成损
害承担主要责任。

父亲外出 租屋内火灾致9岁儿子罹难

房东为何成了被告还得赔钱？
凌晨，出租屋突发火灾，父亲外出未归，独自在家的9岁孩子葬身火海。经历失子之痛的父亲

向慈溪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出租屋两房东因为没给出租屋配备消防设施，其中一人安装的防盗
窗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孩子的逃生及其他人员的救助，分别得向租客按比例赔钱。近日，慈溪法
院审结了这起由火灾事故引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

对于火灾事故导致的双方责任划分以及赔
偿，法院认为，根据火灾发生时间、当时气温环境、
目前证据显示的货物种类等因素考虑，货物自燃可
能性小于电气故障的可能性。但是，根据现有证
据，又无法确认具体系哪部分电气线路或用电设备
出现故障引发火灾，故不能排除某一方的责任。

其次，虽然租赁协议中约定房屋的用途为办
公，但是该房屋为按照一般农村居住标准建造的
普通民房，杨某等人在其中居住亦无不可。不过
原被告双方在房屋租赁期间对房屋未及时配置
相关消防设施的状况均系明知，却都对此采取放
任态度，未能及时排除安全隐患，从这点来说，双
方均有过错。

最后，安装防盗窗行为符合农村一般做法，
但是结合本案，死者尸体发现的位置、体态、消防

部门的谈话笔录显示，防盗窗在一定程度上确实
限制了死者的逃生及其他人员的救助，房东有一
定过错。但同时，杨某作为监护人，事发当晚外
出而让儿子独自睡在房屋内，也未妥善委托他人
代为看护，未尽到监护职责，也是导致小杨死亡
的后果因素之一。

综合各方情形，法院认为，双方对火灾发生
及小杨的死亡均存在一定的过错，对其死亡过错
责比例，酌定原告自行承担70%，两被告分别承
担20%和10%。最终法院判决，两房东陆某、陈
某分别向杨某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
等共计12万余元和6万余元，因罹难的男孩当
晚睡觉的房间窗户上防盗窗是陆某安装的，因此
陆某承担的赔偿责任相应增加。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路余 张潇芳

租屋内9岁男孩火灾罹难 房东成被告

火灾成因难定 双方按各自过错担责

本报讯（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孙波）
宁波男子张某三年前向黄某借款50万元，约
定下月15日前归还，月利率1.8%，但到今年5
月张某都没有归还本金和利息。黄某将张某
告上法庭，经法院开庭审理，对原告的诉讼请
求予以支持，但张某和其妻子一直不执行生效
判决所确定的义务。今年10月28日，江北法
院决定对张某拘留15日。

张某被送入拘留所时，情绪激动，暴跳如
雷，谩骂法警，并声称心律不齐，患有严重疾
病，但经医院确诊，其各项指标均符合收拘的
标准。

民警劝告张某，想要用这种方式提早出去
是不可能的，想要提前解除拘留唯一的办法是
尽快还钱，或者是跟对方达成还款协议。

通过法院与拘留所的对接机制，法院第一
时间掌握了张某在拘留所的身体状况、思想转
变和还款意愿等情况，及时到拘留所对张某耐
心释法，法院对其已经采取了限制高消费，纳
入公布失信名单中，且告知其拒不申报财产，
拒不履行义务的后果不仅仅是司法拘留，甚至
还涉嫌犯罪。但如若能诚心悔过，配合法院执
法，则可以视情节提前解除拘留措施。

最后在法院的监督下，张某写下了还款承
诺书，由他的朋友先替他还5万元，并与对方
申请人之间达成还款协议，法院提前解除了对
张某的拘留。

据市拘留所所长屠行宇介绍，该所与各基
层法院联手化解社会矛盾，对被司法拘留人员
积极主动履行法院裁定的，主动向法院提出提
前解除司法拘留建议，法院按规定及时审批，
办理提前解除手续，今年已提前解拘180名。
近日，又引进金牌调解员潘明杰联调服务团队
进监所，建立市拘留所“老潘调解工作室”，形
成全社会、全方位调解网络，增强社会矛盾化
解成效。

拘留所化解“老赖”心结
法院提前解除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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